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

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

遗失补办申请表

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填表时间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法定代表人声明

	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法定代表人）     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）郑重声明，本单位此次所提交的补办材料内容是真实的，同样我在此所做声明也是真实有效的。我知道提交虚假的声明与申请材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，此次申请提供的材料如有虚假，本单位愿接受电力监管部门以及其它有关部门依据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给予的处罚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 章）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一、基本情况
	单位名称
	

	法人执照（证书）编号
	

	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编号
	

	许可证送达方式
	□自取；□邮寄

	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
	



二、遗失补办原因
	（公 章）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三、审查意见与决定
	许可机关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许可机关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复核
	
	复核时间
	

	受理
	
	受理时间
	


江苏电监办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遗失补办须知
被许可人遗失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》的，应当在许可机关指定的公众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。被许可人许可证遗失补办的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补办申请表；

（二）遗失声明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四）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
（五）拟补证单位对申请材料真实性的保证声明。

    许可机关在受理补办申请1个月后，按原许可事项补发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》。

